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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治是當代民主選舉的核心機制，在政治生

活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政黨的產生與議會的建

立是密切相關的。議會成為政治權力的中心後，議會

內部有着相同或相似利益的議員就會自發組織起來

形成議會團體，這些議會團體就是政黨的雛形。早期

的議會團體只是少數政治精英組成的小圈子組織，和

社會大眾缺乏聯繫。普選制度建立以後，議會內的各

個團體為了維持本團體在議會內的席位，都必然要走

“群眾路綫”，廣泛地動員選民參加選舉，這樣就產

生了以選舉為主要目的的大眾型政黨。香港政黨的發

展也大致遵循着這個路徑。 

香港的政黨政治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

個時期：(一)1982 年之前的無政黨時期。在這一時期

中香港不存在議會和政黨，香港總督以英國國王的名

義統治香港，總攬立法和行政大權。(二)1982 年到

1997 年，港英政府政治體制改革時期。這一時期中，

港英政府為了“民主拒共”，提高了立法局的地位，

推行民主選舉，使香港政黨建立起來並迅速發展。

(三)1997 年至今的基本法時期。香港政黨自 20 世紀

90 年代產生以來，經過二十多年的迅速發展，已經具

備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但由於中央政府對西方式的

政黨政治並不認同，所以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是香港

“泛民主派”政黨與特區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之間的

尖銳矛盾。 

 

 

 

 

一、無政黨時期的香港政治 

 

香港在 20 世紀 80 年代之前未有政黨政治。這一

時期香港的政治制度可以概括為“總督負責制”。1 

總督乃是英國國王在香港的代表，掌握香港的立法、

行政、司法的最高權力。在立法方面，總督兼任立法

局的主席，主持立法局會議，掌握着真正的立法權，

而立法局沒有獨立的立法權，僅僅起輔助和諮詢的作

用。在行政方面，總督兼任行政局主席，對行政局討

論的決策事項有最終決定權，同時有權任免幾乎所有

的政府官員；在司法方面，總督有權提名法官，有權

赦免減刑。當時的立法局和行政局僅僅是總督的諮詢

機構，成員不由選舉產生，而是由總督任命，實質上

相當於總督的幕僚。在這一時期，立法局既不是權力

的中心，又不由選舉產生，因此香港也就沒有政黨的

活動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雖然沒有政黨和選

舉，但是香港民眾仍然能夠通過其他途徑參與政治。

總督並不是一個專制的獨裁者，他在決策過程中往往

通過各種途徑聽取和採納公眾意見。金耀基將港英時

期的政治體制概括為“行政吸納政治”2，他指出：

“‘行政吸納政治’是指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政府把社會中精英或精英集團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

收進行政決策結構，因而獲致某一層次的‘精英整

合’，此一過程，賦予了統治權力以合法性，從而，

一個鬆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會得以建立起來。”港

英時期香港存在着大量的壓力集團。港英政府在制定

和改變政策之前，通常會同受影響的壓力集團進行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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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同時政府從壓力集團獲得統計數字和技術知識以

便做出最佳決策；政府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尋求壓力集

團的合作。通過這些方式，總督和壓力集團密切合

作，形成了“共治”。 

壓力集團與香港政府的合作關係之所以能夠存

在，是因為港英政府需要民眾贊同它的政策，取得統

治的合法性，而壓力集團則需要通過影響政府決策來

滿足本集團的利益訴求。壓力集團並不同於政黨，它

們只“試圖影響政府決策而自己卻不謀求行使正式

的政府權力”3，但壓力集團和政黨在功能上也有相

似之處，他們都將公眾的意志傳達到政府並影響政府

權力的行使。因此，壓力集團雖然不是政黨，卻已初

具政黨的雛形，一旦時機成熟，壓力集團就會迅速轉

化為政黨。 

 

 

二、港英政府的政治體制改革 

 

香港政黨政治起源於 20世紀 80年代港英政府的

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收回香港已成定局之後，英國

開始在香港推行代議制改革，目的是要在香港建立一

個中國中央政府難以控制的代議制政體，實現“民主

拒共”，盡力保留英國在香港社會的政治影響。當時

的港區人大代表鄔維庸就將港英政府的這一舉動稱

之為港英政府撤離香港之前的“佈雷行動”。4 毫無

疑問，香港的民主化改革為政黨政治的產生創造了契

機。5 這一時期，在港英政府的主導下，香港政治體

制改革經歷了大致三個階段，在每個階段中香港的政

黨政治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一) 1982-1989：政治團體階段 

1989 年之前香港的民主化改革是漸進式的，從區

議會選舉開始逐步發展到立法局選舉。20 世紀 80 年

代初，香港首先進行了地方行政改革，將香港劃分為

十八個區，在每個區建立了區議會和管理委員會，區

議會是一個基層民意機構。1982 年區議會首次選舉

中，區議會的民選議席僅佔 1/3，隨着改革的進一步

深入，到 1985 年選舉時，民選議席已經超過了 2/3。

1984 年，港英當局發表《代議政治綠皮書》，將民主

化改革從各區擴展到立法局。1985 年香港立法局首次

進行間接選舉，56 個總議席中通過選舉團組別和功能

組別間接選舉產生的民選議員達 24 名，1988 年立法

局選舉中的民選議員進一步增加至 26 名，接近總議

席數的一半。 

這一時期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香港居民的政治

熱情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香港本來是一個移民社

會，香港居民普遍對香港沒有歸屬感，此外，由於香

港是自由港，因此廣大居民忙於經濟生活，對政治漠

不關心。20 世紀 70-80 年代以後，香港出現了大批的

移民後代，他們不再將自己視為移民，對香港有着濃

厚的歸屬感。當時隨着香港回歸中國已成定局，他們

普遍感到未來難以預料，因此開始積極關注政治生

活。香港人的政治熱情在這一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1982 年首次區議會選舉中登記選民達到 90 萬

人，投票率達 38.08%，候選人多達 403 人；1985 年

第二次區議會選舉中登記選民達到 142 萬人，投票率

達 37.5%，候選人多達 501 人。“如此大規模的、自

覺的、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在香港歷史上都是前所未

有的，開創了香港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紀元。”6 

區議會、立法局的選舉和香港人政治參與熱情的

高漲催生了大量的政治團體，為政黨政治的開展準備

了條件。這一時期香港出現了大量的政治團體，比如

滙點、太平山學會、觀察社等，這些政治團體積極議

論時政，參與選舉。這些團體尚不能被稱為政黨，因

為這一時期民主化程度較低，大權還是掌握在總督手

裏，不論立法局還是區議會都不是權力的中心，這些

政治團體仍然缺乏掌握政府權力的明確目標。 

 

(二) 1989-1991：政黨形成階段 

這一階段是香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轉折階

段。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在政治體制改革

的問題上雖然有分歧，但總體上合作多於對抗，對政

改的速度和步驟往往能通過協商加以解決。7 但是，

隨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中英兩國政府的關係逐漸

緊張起來。英國政府於是決意要加速政改，策略之一

就是扶持香港本地政黨。 

英國加快政改的具體措施包括增加民選議席的

數量和扶持香港本地的政治團體，鼓勵它們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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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立法局選舉的 60個議席中不僅有民選議席 39

個，還包括了 18 個直選議席。在英方扶持和立法局

直選的雙重刺激下，香港的第一批政黨產生了，主要

包括香港民主同盟、自由民主聯盟、新香港聯盟、穩

定香港協會等。1991 年立法局選舉中，剛剛出現的香

港政黨便大獲全勝，政黨提名的候選人取得了 18 個

直選議席中 15 個，獨立候選人中僅僅 3 人當選，這

表明政黨已經成為香港民眾參與政治的一條主要途

徑。 

 

(三) 1992-1997：政黨快速發展階段 

1992 年，英國保守黨主席彭定康出任香港總督，

他一上台就公佈了激進的政改方案，其中的原因背景

如前所述。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主要包括兩項內容：一

是提高立法局的地位，使其成為一個真正的代議制立

法機關，而不再是一個諮詢機構。總督不僅不再兼任

立法局主席，反而要以行政首腦的身份向立法局負

責，即將總督負責制改造為英國式的議會政體；二是

大幅擴大選舉的範圍，降低選民資格年齡，取消全部

委任議席，擴大立法局直選議員名額。按照彭定康的

方案，1994 年香港區議會選舉實行全面直選，1995

年香港立法局選舉也取消了委任議席，共選舉產生議

員 60 席，其中直選產生 20 席，功能組別選舉產生 30

席，區議員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 10 席，直選

和變相直選的議員多達 50 名。 

彭定康政改造成了兩項後果：第一，該方案被中

方認為是“三違反”8，即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

違背了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違背了中英政府已經達

成的協議和諒解，實際上是要通過提高立法局的地位

使香港成為一個中央政府難以控制的政治實體。該方

案引起了中英雙方關於香港政改的激烈爭論，破壞了

回歸前後政制銜接的可能性。“九七回歸”後，中央

政府對港英當局造成的政治現實難以認同，將之廢

除，另起爐灶。第二，彭定康政改的方案大大促進了

香港政黨的發展。在 1991 年立法會選舉前後已經形

成的香港政黨在彭定康政改的刺激下獲得了飛速發

展。這一階段香港產生了一大批具有廣泛影響的政

黨——1992 年“民主建港聯盟”成立，1993 年“自

由黨”成立，同年“香港民主同盟”和“滙點”合併

成為“香港民主黨”，1994 年“香港協進聯盟”成

立，1996 年“前綫”成立，1997 年“民權黨”成立，

再加上已經成立的“自民聯”、“民協”、“新民

盟”、“穩港會”等，如今在香港政壇上活躍的政黨

在這個階段基本上都出現了。 

1994 年的區議會選舉和 1995 年的立法局選舉

中，各個政黨為了爭奪議席進行了激烈較量。1994

年的區議會選舉中，346 個議席中有政黨背景的議員

達 178 席，佔 51.4%；1995 年兩個市政局選舉中，59

個議席中有政黨背景的議員達 44 席，佔 75.4%；1995

年的立法局選舉中，選舉產生議員 60 席，其中有政

黨背景的議員有 46 席，佔總議席的 76.7%，無黨派

人士只有 14 人當選，佔總議席的 23.3%。這樣的選

舉結果表明，香港政黨已成為聯繫香港民眾和政治權

力的最重要的橋樑，成為香港政治社會中的重要力

量。各政黨的政治目標也已經明確，“便是希望在選

舉中勝出並贏得政治權力，因此選舉勝負對於政黨來

說可謂生死攸關的問題”。9 與此同時，政黨的政治

傾向也日趨明朗，其中民主黨為民主派，自由黨為中

間派，民建聯為愛國愛港派，立法局內基本形成了不

同政治傾向的政黨激烈競爭的局面。 

 

 

三、基本法對香港政治的規制 

 

彭定康政改造成的政治格局是中央政府無法接

受的，因此中央政府宣佈 1995 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

不能直接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新的立法會

的議員，立法會“直通車”計劃破產。九七回歸之

後，根據《香港基本法》，由 400 人組成選舉委員會

選舉產生 60 名新的立法會議員成立了臨時立法會。

彭定康的激進式民主化改革被終止，政改回到了基本

法的循序漸進的原則下。 

 

(一) 基本法對政黨活動的限制 

基本法對政黨政治基本上持限制的態度，在制度

設計上盡量淡化香港政黨對政府的影響。“基本法憲

制設計的一個潛藏議程，是不希望本港政黨政治蓬勃

發展，尤其是盡量減低執政黨出現的機會。”10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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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這一設計理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選舉委員會制度。在行政長官方面，《香

港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必須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

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並且在短期內不會舉行普

選。這無疑將政黨排除出了行政長官選舉。政黨的作

用在於聯繫選民和候選人，只有在普選中政黨才能最

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如果行政長官不由選民普選，政

黨的影響力就會很微弱。事實上，歷屆選委會中親中

央政府的人士總是佔壓倒性多數，中央政府對香港特

別行政長官選舉有足夠的控制力，政黨在行政長官選

舉中基本不發揮作用。 

第二，禁止行政長官擁有黨派背景。1996 年香港

特別行政區籌委會通過的《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產

生辦法》第五條規定，“有意參選第一任行政長官的

人士應以個人身份參選。具有政治性團體身份的人士

在表明參選意願時必須退出政治性團體。”2001 年立

法會制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31 條也

規定，當選的行政長官必須“表明他不是任何政黨的

成員；及向選舉主任提交一份書面承諾，表明他如獲

任命為行政長官，則在他擔任行政長官的任期內不會

成為任何政黨的成員。”禁止行政長官具有黨派背景

進一步把政黨排除出了行政權，使任何政黨都不可能

成為執政黨。 

第三，建立行政主導制。由於政黨基本影響不了

行政長官選舉，因此立法會就成了政黨活動的主要陣

地。然而基本法提高行政權的地位，壓縮立法會的權

力，建立了“行政主導制”，使立法會在整個權力架

構中的地位被削弱，間接導致了政黨的政治影響力被

削弱。在《香港基本法》的政治框架下，行政長官具

有崇高地位，既是行政首腦，又是特別行政區的元

首。在與立法會的關係上，行政長官提出的議案優先

列入立法會的議程，議員提出與政府政策相關的議案

必須要有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行政長官有權拒絕簽

署立法會的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甚至在一定條件

下可以解散立法會。總之，行政長官的實際權力要遠

遠超過立法會。 

第四，在立法會內限制政黨活動。首先，議員提

出的議案需要由立法會內功能組別議席和直選議席

分別投票通過，即分組計票，而政府提出的議案只需

要立法會簡單多數通過即可，這一規則使議員提出法

案並獲得通過變得十分困難。其次，議員要提出與政

府政策相關的議案，需要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權限大

大縮減，而議員的地位下降必然導致其所屬政黨的影

響力隨之下降。再次，在立法會選舉中至今仍保留着

一半的功能組別議席。功能組別議席不利於政黨活

動，因為功能組別議席的候選人不需要政黨動員選民

來支持他選舉，甚至有些時候政黨背景反倒對候選人

不利，候選人所要代表的職業利益和他所屬政黨所代

表的利益可能不一致，因此大量的功能組別議員都是

獨立候選人。最後，採用比例代表制取代彭定康政改

方案中的單一選取制。比例代表制通常導致多黨制而

不利於大黨的發展，導致現在香港政黨林立，產生不

了有實力的大黨來完全控制立法會進而影響政府。 

 

(二) 基本法框架下的“半政黨政治” 

政黨與政府的關聯式結構有以下幾種狀態。一是

“全面政黨政治”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政黨可以通

過選舉來執掌立法權和行政權，並且可以影響司法

權，在政黨通往公權力的道路上不存在任何障礙。二

是“半政黨政治”。這種狀態下政黨只能通過選舉行

使部分公權力，在政黨獲得公權力的道路上存在着障

礙，政黨政治受限於制度劃定的範圍。三是“無政黨

政治”。在這種狀態下，政黨不能合法存在或者政黨

不能通過選舉取得任何公權力。 

按照這種分析框架，基本法體制下的香港處於

“半政黨政治”的狀態。11 雖然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的選舉，但《香港基本法》為政黨參政設置了重重障

礙。在行政權方面，政黨基本被排除出了行政長官選

舉，無法取得執政地位，變成了“功能缺失型的政

黨”；在立法方面，政黨僅僅能參與直選議席的角

逐，參與功能組別議席的角逐實際上存在着障礙；在

司法方面，政黨對司法的影響微乎其微；在行政和立

法的關係上，行政主導制使政黨所在的立法會的地位

降低，間接削弱了政黨的政治影響力；在微觀上，議

員提出議案的限制、分組計票、比例代表制等政治規

則也讓政黨在通往公權力的道路上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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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本法限制政黨活動的原因 

第一，中央政府認為政黨活動不利於保持香港的

經濟繁榮。香港最大的特色是繁榮的經濟，繁榮的經

濟又離不開社會的穩定，而政治改革以及政黨活動總

是會帶來社會不穩的風險，而且香港在港督制下一直

沒有民主政治的經驗，這種風險就更大了，因此中央

政府不願意冒險在香港推行政黨政治。此外，香港的

經濟繁榮得益於大量的投資，中央政府擔心政黨活動

會讓香港過快民主化，中下層參政執政會大搞福利社

會、增加賦稅，使投資者的利益受損因而撤資，損害

香港經濟。 

第二，西方式的政黨政治並未得到中共的認可。

1987 年 4 月，鄧小平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時明確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

西方的一套”。12 這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政黨經常為

了反對而反對，把黨派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上，在選

舉時極力美化自己、抹黑對手，內耗嚴重，輪流執政

導致政策不連續，各黨上台搞各黨的一套，不利於總

結施政經驗，多黨制下執政聯盟容易瓦解，導致政府

倒台，政局動盪。中央政府看到了西方政黨制度的種

種弊端，因此在起草《香港基本法》時就着力避免將

西方式政黨政治引入香港。 

第三，香港某些政黨對於中央政府的敵視態度。

在彭定康政改的過程中湧現出了很多敵視大陸現行

政治體制的政黨，其中有些政黨反對中央政府和中國

共產黨，意圖顛覆中央政權；有些政黨和境外勢力、

台獨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主張香港獨立；

有些政黨持極端性政見，主張在香港進行激進的經濟

和政治改革。中央政府對這些政黨難以放心，因而在

起草《香港基本法》時盡量淡化政黨力量對香港政治

的影響。 

《香港基本法》對政黨活動的限制激起了政黨力

量的反彈，被限制的政黨力量構成了香港的反對派，

以立法會為主要活動平台，為自身發展爭取更大的制

度空間。在港內，泛民主派反對“小圈子選舉”產生

的行政長官，對行政長官施政設置障礙，造成了行政

長官與立法會的衝突；在港外，泛民主派政黨與中央

政府之間關係緊張，一部分政黨採取了“逢中必反”

的態度，中央政府也相應地對泛民主派政黨更加不信

任。這樣就形成了目前香港政治生活中的兩大矛盾：

一是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矛盾；二是中央政府和香港

泛民主派的矛盾。 

另外，《香港基本法》雖然排斥政黨政治，但同

時又規定了要實現“雙普選”的目標，可見中央政府

的本意是在政黨政治之外尋找一個實現普選的方

法。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以後，中央政府一方面在循序

漸進的原則下控制着香港民主化的速度，一方面又反

覆重申“雙普選”的目標不會改變。雙方的爭議焦點

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行政長官的提名機制。泛民主

派要求實現“三軌制”提名，中央政府則堅持《香港

基本法》規定的“由提名委員會通過民主程序整體提

名”。13 二是立法會內功能組別的存廢。泛民主派要

求廢除功能組別議席，而中央政府則認為“功能組別

不可輕言廢除”，“可與普選並存”。14 

 

 

四、結語 

 

香港政黨政治從無到有，遵循着一定的發展脈

絡，其產生根源、路徑與結果皆有其不同於一般性政

黨政治的特點。特別是回歸以後，《香港基本法》框

架下的香港政治乃是一種“半政黨”政治，既具備政

黨政治特徵，又受到《香港基本法》對於政黨政治的

制約。此種複雜政治格局是由香港“一國兩制”的特

殊性造成的。儘管《香港基本法》對於香港政黨政治

的規制尚存在許多不完善之處，需要逐步修正，但就

法理上來說，香港的政黨政治歸根結底還是要以《香

港基本法》為框架。 

在討論普選的過程中，香港泛民主派政黨在普選

的具體制度設計上同中央政府設計的目標與要求產

生了重大矛盾。中央政府面臨着兩難困境，只能把普

選的進程不斷延後，並努力尋找一個替代政黨政治的

有效方案。然而事實證明在限制政黨的前提下實現普

選十分困難。而香港泛民主派政黨則一方面要求參選

《香港基本法》設置的行政長官職位，一方面又從西

方選舉制度中尋找各種“理論依據”來反對《香港基

本法》的規定，本身也自相矛盾。這種做法的後果只

能是既延緩了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又損害了香港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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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發展。實際上，現在正是需要各方政治力量尊

重《香港基本法》，並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下展

開合作的時候。惟有如此，各方才能達成共識，共同

推動香港民主化事業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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